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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修正臺北市建國假日藝文特區輔導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

條文 
勞工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勞工局修正說明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勞工

局（以下簡

稱勞工

局）。 

本辦法

涉及相關機

關之業務，

其權責劃分

如下： 

一  本府警

察局：

第二條    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勞工

局（以下簡

稱勞工

局）。 

本辦法

涉及相關機

關之業務，

其權責劃分

如下： 

一  本府警

察局：

第二條    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勞工

局（以下簡

稱勞工

局）。 

本辦法

各業務主管

機關之權責

劃分如下： 

一  本府警

察局：

藝文特

避免「主管機關」

及「各業務主管機

關」，二者用語有

混淆之虞。 

未修正。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01.jsp?LawID=P09E1006-20090605


 2 

藝文特

區公共

秩序維

護、周

邊交通

管理及

協助勞

工局取

締違規

事項。 

二  臺北市

市場處

（以下

簡稱市

場

處）：

藝文特

區公共

秩序維

護、周

邊交通

管理及

協助勞

工局取

締違規

事項。 

二  臺北市

市場處

（以下

簡稱市

場

處）：

區公共

秩序維

護、周

邊交通

管理及

協助勞

工局取

締違規

事項。 

二  臺北市

市場處

（以下

簡稱市

場

處）：

協助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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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藝

文特區

經營及

商品展

售規劃

事項。 

三  臺北市

停車管

理工程

處（以下

簡稱停

管處）：

藝文特

區攤位

租金之

收繳及

協助藝

文特區

經營及

商品展

售規劃

事項。 

三  臺北市

停車管

理工程

處（以下

簡稱停

管處）：

藝文特

區攤位

租金之

收繳及

文特區

經營及

商品展

售規劃

事項。 

三  臺北市

停車管

理工程

處（以

下簡稱

停管

處）：

藝文特

區攤位

租金之

收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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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公

共設施

之管理

維護事

項。 

督導公

共設施

之管理

維護事

項。 

督導公

共設施

之管理

維護事

項。 

第三條   本辦法

所稱藝文特

區，指臺北

市（以下簡

稱本市）建

國南路高架

橋下停車場

信義路往和

平東路段第

一橋孔至第

三橋孔之地

第三條   本辦法

所稱藝文特

區，指臺北

市（以下簡

稱本市）建

國南路高架

橋下停車場

信義路往和

平東路段第

一橋孔至第

三橋孔之地

第三條   本辦法

所稱藝文特

區，指臺北

市（以下簡

稱本市）建

國南路高架

橋下停車場

信義路至和

平東路段第

一橋孔至第

三橋孔之地

避免同時使用 2個

「至」字。 

未修正。 



 5 

面層。 

          藝文特

區營業時間

及營業項

目，由勞工

局公告之。 

面層。 

          藝文特

區營業時間

及營業項

目，由勞工

局公告之。 

面層。 

藝文特

區營業時間

及營業項

目，由勞工

局公告之。 

第二章   許可之

申請與准駁 

第四條    申請藝

文特區攤位

展售許可，

應具備下列

資格及條

件： 

一  設籍本

市四個

第二章   許可之

申請與准駁 

第四條    申請藝

文特區攤位

展售許可，

應具備下列

資格及條

件： 

一  設籍本

市四個

第二章   許可之

申請與准駁 

第四條    申請藝

文特區攤位

展售許可，

應具備下列

資格： 

一  設籍本

市四個

月以

一、 第三款「未獲

勞工局、市場

處或本府其

他機關配租

攤位。」及第

四款「未持有

攤販展售許

可證。」係為

條件。爰修正

文字，俾使語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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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

上。 

二  二十歲

以上，

六十五

歲以

下，持

有身心

障礙手

冊。 

三  未獲勞

工局、

市場處

或本府

其他機

關配租

月以

上。 

二  二十歲

以上，

六十五

歲以

下，持

有身心

障礙手

冊。 

三  未獲勞

工局、

市場處

或本府

其他機

關配租

上。 

二  二十歲

以上，

六十五

歲以

下，持

有身心

障礙手

冊。 

三  未獲勞

工局、

市場處

或本府

其他機

關配租

攤位。 

意明確。 

二、 基於每位申

請人均為獨

立個體，如以

其申請人「配

偶及直系親

屬」身份而排

除其申請權

利，又限制更

名，對同為身

障者之配偶

及直系親屬

明顯不公，爰

刪除第二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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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四  未持有

攤販展

售許可

證。 

五  經勞工

局甄選

合格，

取得藝

文相關

資格。 

    前項第

五款之甄選

規則，由勞

工局定之 

攤位。 

四  未持有

攤販展

售許可

證。 

五  經勞工

局甄選

合格，

取得藝

文相關

資格。 

    第一項

第五款之甄

選規則，由

勞工局定

之。 

四  未持有

攤販展

售許可

證。 

五  經勞工

局甄選

合格，

取得藝

文相關

資格。 

    前項申

請人之配偶

及直系親屬

不得重複申

請或同時擁

有藝文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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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展售許

可。但取得

許可後結婚

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

第五款之甄

選規則，由

勞工局定

之。 

第五條    申請藝

文特區攤位

展售許可，

應檢具下列

文件及擬展

售商品，向

第五條    申請或

換發藝文特

區攤位展售

許可，應檢

具下列文件

及擬展售商

第五條    申請或

換發藝文特

區攤位展售

許可證（以

下簡稱許可

證），應檢

文字修正，俾使許

可、許可證之語意

明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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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提

出。經勞工

局審查合格

者，核給藝

文特區攤位

展售許可證

（以下簡稱

許可證）： 

 一  申請

書。 

 二  身心障

礙手冊

影本。 

三  戶口名

簿影

本。 

品，向勞工

局提出。經

勞工局審查

合格者後，

核給藝文特

區攤位展售

許可證（以

下簡稱許可

證）： 

 一  申請

書。 

 二  身心障

礙手冊

影本。 

三  戶口名

簿影

具下列文件

及擬展售商

品向勞工局

提出申請： 

一  申請

書。 

二  身心障

礙手冊

影本。 

三  戶口名

簿影

本。 

四  勞工局

規定之

其他文

件。 



 10 

四  勞工局

規定之

其他文

件。 

    前項文

件，勞工局

認有必要

時，得要求

申請人繳驗

其正本。 

          許可證

之換發，準

用前二項之

規定。 

本。 

四  勞工局

規定之

其他文

件。 

    前項文

件，勞工局

認有必要

時，得要求

申請人繳驗

其正本。 

          許可證

之煥發，準

用前二項之

規定。 

    前項文

件，勞工局

認有必要

時，得要求

申請人繳驗

其正本。 

第六條    勞工局 第六條    勞工局 第六條    勞工局 文字修正，修改告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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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前條申

請，應於二

個月內審查

完畢，並將

審核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

請人，必要

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

申請人。延

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

得逾二個

月。 

受理前條申

請，應於二

個月內審查

完畢，並將

審核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

請人，必要

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

申請人。延

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

得逾二個

月。 

受理前條申

請，應於二

個月內審查

完畢，並以

書面將審核

結果告知申

請人，必要

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

申請人。延

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

得逾二個

月。 

知為通知。 

第七條    許可證

應載明下列

第七條    許可證

應載明下列

第七條    許可證

應載明下列

一、參酌「零售市

場管理條例」

一、第二款第三目

廢止展售許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J008004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J008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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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款： 

一  展售者

未遵守

自理組

織或勞

工局規

定之事

項，經

自理組

織或勞

工局限

期改

善，屆

期不改

善者，

勞工局

附款： 

一  展售者

未遵守

自治組

織理、

監事會

決議或

勞工局

規定之

事項，

經自理

組織或

勞工局

勸導及

拍照或

錄影舉

附款： 

一  展售者

有下列

情事之

一者，

勞工局

得廢止

其展售

許可： 

 （一）受禁治

產之宣

告。 

（二）失蹤三

個月以

上或死

亡。 

明定展售者應

遵守之規定及

停業處分。 

二、配合民法總則

及親屬編部分

條文修正，將

「禁治產宣

告」改稱「監

護宣告」、「禁

治產人」改稱

「受監護宣告

之人」。 

三、修正引用條文

條次。 

可事由相較

其他目次似

略顯寬鬆，爰

予修正為「違

反法令致連

續一個月以

上無法展售」

即廢止許可。 

二、第二款第十一

目，為免列舉

疏漏，爰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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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處二

日以上

之停業

處分，

並得連

續處

罰。 

二  展售者

有下列

情事之

一者，

勞工局

應廢止

其展售

許可： 

（一）受監護

證，仍

不改

善，勞

工局得

予其以

停業二

日之處

分。 

二  展售者

有下列

情事之

一者，

勞工局

應廢止

其展售

許可： 

（三）違反法

令致連

續三個

月以上

無法展

售。 

（四）未依規

定繳納

攤位使

用費累

計達二

個月。 

（五）喪失第

四條第

一項各

款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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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 

（二）失蹤三

個月以

上或死

亡。 

（三）違反法

令致連

續一個

月以上

無法展

售。 

（四）未依規

定繳納

攤位使

用費累

計達二

（一）受監護

宣告。 

（二）失蹤

三個

月以

上或

死亡。 

（三）違反法

令致連

續三個

月以上

無法展

售。 

（四）未依規

定繳納

攤位使

請資

格。但

於許可

證有效

期間年

滿六十

五歲

者，得

展售至

許可有

效期間

屆滿為

止。 

（六）違反第

十一條

或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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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 

（五）喪失第

四條第

一項各

款之申

請資

格。但

於許可

證有效

期間年

滿六十

五歲

者，得

展售至

許可有

效期間

用費累

計達二

個月。 

（五）喪失第

四條第

一項各

款之申

請資

格。但

於許可

證有效

期間年

滿六十

五歲

者，得

展售至

二條之

規定。  

（七）一年內

未依規

定時間

展售或

無故停

止展售

合計逾

十五個

展售

日。 

 （八）一年內

請假、

未依規

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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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為

止。 

（六）違反第

二十二

條、第

二十三

條第一

項之規

定。  

（七）一年內

未依規

定時間

展售或

無故停

止展售

合計逾

許可有

效期間

屆滿為

止。 

（六）違反第

二十二

條、第

二十三

條第一

項之規

定。  

（七）一年內

未依規

定時間

展售或

無故停

展售或

無故停

止展售

合計逾

二十五

個展售

日。 

（九）暫停展

售期間

屆滿，

未於七

日內恢

復展

售。 

（十）無正當

理由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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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個

展售

日。 

（八）一年內

請假、

未依規

定時間

展售或

無故停

止展售

合計逾

二十五

個展售

日。 

（九）暫停展

售期間

止展售

合計逾

十五個

展售

日。 

（八）一年內

請假、

未依規

定時間

展售或

無故停

止展售

合計逾

二十五

個展售

日。 

帶具有

殺傷力

之器

械、化

學製

劑、其

他危險

物品或

恐嚇他

人致影

響營業

秩序或

人身安

全。 

（十一）販賣違

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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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

未於七

日內恢

復展

售。 

（十）攜帶、

存放或

陳列具

有殺傷

力之器

械、化

學製

劑、違

禁品、

其他危

險物品

（九）暫停展

售期間

屆滿，

未於七

日內恢

復展

售。 

（十）無正當

理由攜

帶具有

殺傷力

之器

械、化

學製

劑、其

他危險

仿冒品

或其他

違法損

及消費

者權益

之行

為。 

二  藝文特

區場

地，本

府如有

其他用

途須收

回使用

時，勞

工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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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恐嚇

他人致

影響營

業秩序

或人身

安全。 

（十一）違反法

令致損

及消費

者權益

之行

為。 

（十二）受三次

以上停

業處

分。 

物品或

恐嚇他

人致影

響營業

秩序或

人身安

全。 

（十一）販賣違

禁品、

仿冒品

或其他

違法損

及消費

者權益

之行

為。 

廢止展

售許

可。 

三  展售許

可經廢

止者，

其展售

代理許

可同時

廢止。

展售者

及其代

理人，

應自廢

止之日

起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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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取得許

可證之

日起一

個月

內，未

加入自

理組

織。 

（十四）將攤位

作為債

權擔保

之標的

物。 

 三  藝文特

區場

地，本

（十二）受停業

處分三

次以上

者。 

（十三）取得展

售許可

證之日

起一個

月內，

未加入

本特區

自理組

織為會

員者。 

（十四）將攤位

作為債

日內結

束展

售，不

得請求

延長或

任何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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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如有

其他用

途須收

回使用

時，勞

工局得

廢止展

售許

可。 

四  展售許

可經廢

止者，

其展售

代理許

可同時

廢止。

權擔保

之標的

物。 

 三  藝文特

區場

地，本

府如有

其他用

途須收

回使用

時，勞

工局得

廢止展

售許

可。 

四  展售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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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者

及其代

理人，

應自廢

止之日

起九十

日內結

束展

售，不

得請求

延長或

任何補

償。 

可經廢

止者，

其展售

代理許

可同時

廢止。

展售者

及其代

理人，

應自廢

止之日

起九十

日內結

束展

售，不

得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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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或

任何補

償。 

第三章    自理組

織 

第十一條    藝文

特區展售

者應成立

自理組

織，受勞

工局及相

關機關之

監督，以

自治管理

及協助改

善會員生

第三章    自理組

織 

第十一條    藝文

特區展售

者應成立

自理組

織，受勞

工局及相

關機關之

監督，以

自治管理

及協助改

善會員生

第三章    自理組

織 

第十一條    藝文

特區應成

立自理組

織，受勞

工局之監

督，以自

治管理及

協助改善

會員生活

為宗旨。

展售者非

修正文字，避免「主

管機關」及「各業

務主管機關」，二

者用語有混淆之

虞。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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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為宗

旨。展售

者非加入

自理組

織，不得

展售；自

理組織亦

不得拒絕

其加入。 

活為宗

旨。展售

者非加入

自理組

織，不得

展售；自

理組織亦

不得拒絕

其加入。 

加入自理

組織，不

得展售；

自理組織

亦不得拒

絕其加

入。 

第十二條    自理

組織之任

務如下： 

一  場地

展售

秩序

及安

第十二條    自理

組織之任

務如下： 

一  場地

展售

秩序

及安

第十二條    自理

組織之任

務如下： 

一  場地

展售

秩序

及安

一、修正文字，避

免「主管機關」

及「各業務主

管機關」，二

者用語有混淆

之虞。 

二、為落實展售者

一、第一款後段顯

屬贅語，爰予

刪除。 

二、第八款後段係

展售者應遵

守事項，於第

二十二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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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維

護。 

二  攤位

使用

費及

管理

費之

收繳。 

三  會員

糾紛

事件

之調

處。 

四  會員

展售

紀錄

全維

護，不

得供

非法

使用

或存

放危

險物

品影

響公

共安

全。 

二  攤位

使用

費及

管理

全維

護。 

二  攤位

使用

費之

收繳。 

三  會員

糾紛

事件

之調

處。 

四  會員

展售

紀錄

及管

理。 

自治管理，參

酌「零售市場

管理條例」增

列相關條文，

明定自理組織

現場應管理之

權責，避免爭

議。 

三、參酌「零售市

場管理條

例」，增列自理

組織應就本特

區之營業場所

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 

有規定，爰予

刪除。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J008004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J008004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J008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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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

理，展

售紀

錄每

季送

勞工

局備

查。 

五  會員

轉業

之協

助輔

導。 

六  代辦

許可

證、展

費之

收繳。 

三  會員

糾紛

事件

之調

處。 

四  會員

展售

紀錄

及管

理，展

售紀

錄每

季送

勞工

五  會員

轉業

之協

助輔

導。 

六  代辦

許可

證、展

售代

理證

申領

或換

發。 

七  接受

勞工

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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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代

理證

申領

或換

發。 

七  定期

辦理

全面

清掃

及消

毒，維

持環

境衛

生。 

八  規劃

藝文

局備

查。 

五  會員

轉業

之協

助輔

導。 

六  代辦

許可

證、展

售代

理證

申領

或換

發。 

七  定期

各業

務主

管機

關委

託或

交付

之事

務。 

八   其他

會員

權

益、福

利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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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

內之

展售

攤臺

界線

及公

共營

業設

施擺

放位

置，並

報勞

工局

備查。 

九  本特

區之

辦理

全面

清掃

及消

毒，維

持環

境衛

生。 

八  規劃

藝文

特區

內之

展售

攤臺

界線

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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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

場所

投保

公共

意外

責任

險。 

十  接受

勞工

局或

相關

機關

委託

或交

付之

事務。 

共營

業設

施擺

放位

置，並

報勞

工局

備

查。未

配置

之空

間未

經勞

工局

核

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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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

會員

權益

或福

利事

項。 

得擅

自占

用。 

九  自理

組

織，應

就本

特區

之營

業場

所投

保公

共意

外責

任險。 

十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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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局或

相關

機關

委託

或交

付之

事務。 

十一 其他

會員

權

益、福

利事

項。 

第二十三條    展

售者應

第二十三條    展

售者應

第二十三條    展

售者應

一、文字修正。 

二、仍維持展售者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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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展

售並公

開陳列

勞工局

核發之

展售許

可證，

不得申

請名義

變更、

攤位繼

承或以

出租、

分租、

頂讓、

委任等

親自展

售並公

開陳列

勞工局

核發之

展售許

可證，

不得申

請名義

變更、

攤位繼

承或以

出租、

分租、

頂讓、

委任等

親自在

場展售

並公開

陳列勞

工局核

發之證

件，不

得申請

名義變

更、攤

位繼承

或以出

租、分

租、頂

讓、委

任、僱

應親自展售並

公開陳列勞工

局核發之展售

證件，惟取消

不得申請僱傭

方式由他人展

售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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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

他人展

售。 

    展

售者之

配偶或

直系親

屬以外

之合夥

人符合

第四條

資格

者，得

於合夥

六個月

後經勞

方式由

他人展

售。 

    展

售者之

配偶或

直系親

屬以外

之合夥

人符合

第四條

資格

者，得

於合夥

六個月

後經勞

傭等方

式由他

人展

售。 

    展

售者之

配偶或

直系親

屬以外

之合夥

人符合

第四條

資格

者，得

於合夥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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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局同

意，不

受前項

申請名

義變更

限制。 

工局同

意，不

受前項

申請名

義變更

限制。 

後經勞

工局同

意，不

受前項

申請名

義變更

限制。 

第二十四條    攤

位之展

售，除

展售者

本人

外，得

申請配

偶、直

系親屬

第二十四條    攤

位之展

售，除

展售者

本人

外，得

申請由

配偶、

直系親

第二十四條    攤

位之展

售，除

展售者

本人

外，得

申請配

偶、直

系親屬

一、修正文字、項

次，使語意明

確順暢。 

二、社會現況多數

為小家庭，展

售者之配偶亦

多為身障者，

如遇重病需配

偶照顧，兄弟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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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持有

身心障

礙手冊

之合夥

人為其

代理

人，代

理人以

二人為

限。 

    展

售者有

下列情

形之一

者，得

專案申

屬或持

有身心

障礙手

冊之合

夥人為

其代理

人，代

理人以

二人為

限。 

    展

售者有

下列情

形之一

者，得

專案申

或持有

身心障

礙手冊

之合夥

人為代

理人，

代理人

以二人

為限。

展售者

無配偶

或直系

親屬，

或其年

齡均在

七十歲

姐妹成家立業

後 各 自 組 家

庭，假日實難

協助並為代理

人，故放寬專

案代理人之申

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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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其他

親友或

身心障

礙者一

人為其

代理

人： 

一  無

配偶或

直系親

屬者。 

二  配

偶、直

系親屬

年齡在

六十歲

請由其

他親友

或其他

身心障

礙者一

人為其

代理

人： 

一  無

配偶或

直系親

屬者。 

二  配

偶、直

系親屬

年齡在

以上或

十五歲

以下

者，得

申請其

他身心

障礙者

為代理

人或專

案申請

親友一

人為代

理人。

代理人

在場展

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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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或

十五歲

以下或

重大傷

病者。 

    前

二項代

理人，

由勞工

局審核

後發給

展售代

理證，

並應於

代理展

售時配

六十歲

以上或

十五歲

以下或

重大傷

病者。 

    前

項代理

人，由

勞工局

審核後

發給展

售代理

證，並

應於代

理展售

視同展

售者本

人親自

在場。 

    前

項代理

人，由

勞工局

審核後

發給展

售代理

證，並

應於代

理展售

時配戴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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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之；

代理人

在場展

售者，

視同展

售者本

人親自

展售。 

時配戴

之；代

理人在

場展售

者，視

同展售

者本人

親自展

售。 

第二十八條    展

售者自

願拋棄

展售許

可或展

售許可

有效期

第二十八條    展

售者自

願拋棄

展售許

可或展

售許可

有效期

第二十八條    展

售者自

願拋棄

展售許

可或展

售許可

有效期

修正文字，使包含

本辦法業務外之其

他機關得提供相關

輔導服務措施，如

本府社會局。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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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屆滿

時，勞

工局或

相關機

關得依

職權及

相關規

定提供

下列輔

導服務

措施： 

一  創

業協助

或諮

詢。 

二  優

間屆滿

時，勞

工局或

相關機

關得依

職權及

相關規

定提供

下列輔

導服務

措施： 

一  創

業協助

或諮

詢。 

二  優

間屆滿

時，勞

工局或

各該業

務主管

機關得

依職權

及相關

規定提

供下列

輔導服

務措

施： 

一  創

業協助

或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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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參加

公共職

業訓練

機構之

職業訓

練。 

三  專

案實施

個別化

就業服

務。 

四  協

助進入

本市公

有傳統

零售市

先參加

公共職

業訓練

機構之

職業訓

練。 

三  專

案實施

個別化

就業服

務。 

四  協

助進入

本市公

有傳統

零售市

詢。 

二  優

先參加

公共職

業訓練

機構之

職業訓

練。 

三  專

案實施

個別化

就業服

務。 

四  協

助進入

本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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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五  生

活輔導

或扶

（救）

助。 

場。 

五  生

活輔導

或扶

（救）

助。 

有傳統

零售市

場。 

五  生

活輔導

或扶

（救）

助。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相

關機關

於執行

職務

時，發

現有違

反本辦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相

關機關

於執行

職務

時，發

現有違

反本辦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各

業務主

管機關

於執行

職務

時，發

現有違

文字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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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情事

者，應

通知勞

工局處

理。 

法情事

者，應

通知勞

工局處

理。 

反本辦

法情事

者，應

移送勞

工局處

理。 

 


